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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，进一步加强增值税管理，打击利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（以

下简称“海关缴款书”）骗抵税款犯罪活动，税务总局决定全面提升海关缴款书稽核比对级

别，强化对海关进口增值税的抵扣管理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口货物时应准确填报企业名称，确保海关缴款书上的企业名称与税

务登记的企业名称一致。税务机关将进口货物取得的属于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海关缴款书信息

与海关采集的缴款信息进行稽核比对。经稽核比对相符后，海关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可

作为进项税额在销项税额中抵扣。稽核比对不相符，所列税额暂不得抵扣，待核查确认海关

缴款书票面信息与纳税人实际进口业务一致后，海关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可作为进项税

额在销项税额中抵扣。 

  税务部门应加强对纳税人的辅导，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，赢得纳税人的

理解和支持。 

 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 


